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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周村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周政发[2012]58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各单位，驻周各行政企事

业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区应急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提高突发事件防范应对能力，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山东省

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鲁政发〔2012〕24号）、《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周政发

[2012]50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经研究，决定成立周村区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应急委”）。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员组成

主 任：陈思林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常务副主任：于 军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 主 任：刘长民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耿玉河 区政府副区长

王怀志 区政府副区长

王 星 区政府副区长

李寅萍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孙爱吉 区公安分局局长

杨 杰 区人武部部长

徐 峰 区纪委常务副书记、区监察局局长

丁 文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陈 志 区发改局局长

解勤生 区经信局局长

刁保良 区教体局局长

张昊宇 区科技局局长

樊传度 区民政局局长

柏林成 区司法局局长

于学民 区财政局局长

马明峰 区人社局局长

李新业 区住建局局长

张明俊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毛 军 区新农办主任、农业局局长

陈 涛 区水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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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立勇 区商务局局长

丁秀霞 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局长

牛东升 区卫生局局长

王军玮 区人口计生局局长

杨延明 区审计局局长

姚长福 区环保分局局长

刘绵伟 区统计局局长

臧传福 区安监局局长

李长林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付 磊 区物价局局长

尚志胜 区旅游局局长

朱玉刚 区贸易局局长、商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

张玉忠 区粮食局局长

曲庆霞 区房管局局长

路国盛 区人防办主任

孙兆忠 区林业局局长

翟 昕 区畜牧兽医局局长

刘树林 区民宗局局长

雍永利 区金融办主任

孙德志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产办主任

张 东 区政府应急办主任

张国平 周村工商分局局长

吴胜东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局长

朱向军 周村规划分局局长

韩 伟 周村质监分局局长

常立照 周村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局长

王继波 区气象局局长

陈纪玉 周村交警大队大队长

秦建亭 周村消防大队党委书记、教导员

姜 伟 区广电中心主任

魏汝东 周村供电中心经理

孙 骋 周村联通公司总经理

孙 林 周村移动公司经理

徐 珂 周村电信公司总经理

张国强 周村广电网络分公司经理

马 铭 周村武警中队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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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开俊 王村镇镇长

王永庆 南郊镇镇长

卢永财 北郊镇镇长

汪德江 大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苏瑞刚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鲍 滨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 慧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永凯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城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二、主要职责

负责研究制定全区应急管理工作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统一领导、指挥协调特别重

大、重大和较大突发事件防范应对工作，研究决定应急管理工作其他重大事项。

区应急委成立后，原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随之撤销。

三、办事机构

区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区政府总值班室）是区应急委的办事机构，承担区应急委

的日常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发挥运转枢纽作用；负责与市

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工作联系，办理报送区政府、区应急委涉及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

文电和督查调研工作；协助做好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指导全

区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平台建设；组织评估、修订《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组织审核区各类专项应急预案；建立与区政府相关部门、相关单位的应急联动机制；承

办区应急委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组成及职责

按照《周村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区应急委根据区政府确定的各类专

项应急预案，设立 11个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分别负责全区发生几率较大，应对处置工

作涉及面较广、复杂程度较高，必须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的 11个方面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和应对处置工作。区应急委副主任中的分管副区长分别领导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区

应急委成员单位根据需要，分别为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成员单位。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

办公室设在相关主管部门。

（一）区自然灾害应急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雷电、冰雹、低温冰冻、地震灾害等自然灾害的应急管

理工作和协调全区自然灾害灾民救助、恢复重建工作。总指挥由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区长

担任，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民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单位为区委宣传部，区

人武部、发改局、经信局、教体局、公安分局、监察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住

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水务局、商务局、卫生局、统计局、贸易局、粮食局、人

防办、林业局、气象局，周村国土资源分局、规划分局、供电中心、联通公司、移动公

司、电信公司。

（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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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洪涝（山洪）、干旱和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总指

挥由分管防汛抗旱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水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

任。成员单位为区人武部、发改局、经信局、教体局、公安分局、民政局、财政局、人

社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水务局、卫生局、安监局、贸易局、房管局、粮

食局、供销联社、农机局、气象局、广电中心，周村供电中心、联通公司、移动公司、

电信公司、人保财险公司。

（三）区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应急

管理工作。总指挥由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周村国土资源分局，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单位为区发改局、经信局、教体局、科技

局、公安分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水务局、卫生

局、安监局、贸易局、房管局、气象局、广电中心，周村供电中心、联通公司、移动公司、

电信公司。

（四）区森林防火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森林防火工作。总指挥由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区长担任，

办公室设在区林业局，林业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单位为区人武部、发改局、教

体局、公安分局、民政局、财政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卫生局、安监局、

林业局、气象局、消防大队、广电中心，周村供电中心、联通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

司。

（五）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工矿商贸企业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危险

化学品事故、烟花爆竹和民用爆炸物事故，以及基础设施与公用设施事故和火灾的应急

管理工作。主任由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安监局，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兼任办公室

主任，安监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成员单位为区检察院、政府办公室、监察局、发

改局、经信局、教体局、科技局、公安分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

农业局、水务局、商务局、文化新闻出版局、卫生局、环保分局、安监局、城管执法局、

旅游局、贸易局、粮食局、供销联社、房管局、人防办、林业局、农机局、蔬菜局、气

象局、区总工会，周村工商分局、国土资源分局、规划分局、质监分局、交警大队、消

防大队。

（六）区环境污染应急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辐射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总指

挥由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环保分局，环保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

任。成员单位为区委宣传部，区经信局、教体局、科技局、公安分局、监察局、财政局、

人社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水务局、卫生局、环保分局、安监局、气象局、

广电中心，周村食品药品监管分局、交警大队、消防大队、供电中心、联通公司、移动

公司、电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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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和医疗救援等应急管理工作。总

指挥由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卫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成员单位为成员单位为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教体局、科技局、公安分局、监察局、

民政局、财政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文化新闻出版局、卫生局、人口计生

局、旅游局、贸易局、红十字会、广电中心，周村工商分局、食品药品监管分局、供电

中心、联通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

（八）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突发重大动物疫病的应急管理工作。总指挥由分管畜牧

兽医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畜牧兽医局，畜牧兽医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成员单位为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经信局、科技局、公安分局、民政局、财政局、交

通运输局、农业局、卫生局、贸易局、物价局、畜牧兽医局，周村工商分局、质监分局、

食品药品监管分局。

（九）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总指挥由分管公安

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公安分局，公安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单位

主要由区委宣传部、区法院、检察院、政府办公室、经信局、教体局、公安分局、监察

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商务局、文化

新闻出版局、卫生局、安监局、城管执法局、旅游局、贸易局、总工会、广电中心，周

村工商分局、交警大队、消防大队、供电中心、联通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武警

中队。除成员单位外，发生涉及其他部门和单位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相关部门和单

位要进入指挥部参与处置工作。

（十）区民族纠纷事件应急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涉及民族纠纷、民族冲突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总指挥

由分管民族宗教工作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民宗局，民宗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成员单位为区委宣传部，区教体局、公安分局、民政局、司法局、人社局、交通运输局、

文化新闻出版局、卫生局、民宗局、区政府法制办。

（十一）区粮食安全保障应急指挥部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区粮食安全保障的应急管理工作。总指挥由分管粮食工作

的副区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区粮食局，粮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成员单位为区委宣

传部，区发改局、公安分局、民政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局、卫生局、审计局、

贸易局、物价局、粮食局，周村工商分局、国土资源分局、质监分局、周村农发行。

二 O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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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建国片区拆迁改造指挥部的通知

周政发[2012]60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建国片区拆迁改造工作，确保片区改造顺利完成，经研究决定，成立建

国片区拆迁改造指挥部。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总指挥：陈思林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指 挥：王怀志 区政府副区长

副指挥：于继营 丝绸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作室主任

李新业 区住建局局长

曲庆霞 区房管局局长

张玉博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成 员：张黎伟 区法院副院长

张安军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陈 志 区发改局局长

解勤生 区经信局局长

刁保良 区教体局局长

樊传度 区民政局局长

柏林成 区司法局局长

马明峰 区人社局局长

张明俊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毛 军 区新农办主任、农业局局长

陈 涛 区水务局局长

梅立勇 区商务局局长

牛东升 区卫生局局长

姚长福 区环保分局局长

刘绵伟 区统计局局长

臧传福 区安监局局长

李长林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

尚志胜 区旅游局局长

付 磊 区物价局局长

杜严宇 区供销联社主任

高书欣 区环卫局局长

路国盛 区人防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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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锋 区园林局局长

翟 昕 区畜牧兽医局局长

孙永胜 区体管中心主任

于钊瑞 区残联理事长

张国平 周村工商分局局长

吴胜东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局长

朱向军 周村规划分局局长

韩 伟 周村质监分局局长

常立照 周村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局长

陈纪玉 周村交警大队大队长

孙 杰 周村公路分局局长

魏汝东 周村供电中心经理

王永庆 南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苏瑞刚 丝绸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孙 骋 周村联通公司总经理

孙 林 周村移动公司经理

范振忠 周村农村商业银行行长

梅立波 建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丝绸路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协调、拆迁安置工作。于继

营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苏瑞刚、梅立波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 O一二年十月十四日

周村区人民政府
周村区人民武装部

关于表彰 2011年冬季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周政字[2012]28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在 2011年冬季征兵工作中，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征兵工作人员，认真贯

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冬季征兵命令和有关政策规定，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宣传发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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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规范征兵、廉洁征兵、创新征兵，圆满完成了新兵征集工作任务，涌现出一批征兵工

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鼓励先进，树立典型，形成全社会关心国防建设的良好氛围，

经研究，决定对王村镇政府等 22个先进单位和毕研庆等 45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征兵工作人员，要以先进为榜样，扎扎实实做好征兵工作，

为军地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2011年冬季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二 O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

2011年冬季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先进单位（22个）

王村镇政府 南郊镇政府 北郊镇政府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 大街街道办事处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城北路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办公室

区公安分局 区教体局 区卫生局

区财政局 周村广电中心 区信息中心

《今日周村》编辑部 周村区医院 大街街道派出所

城北路街道派出所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丝绸纺织职业学院 中国移动周村分公司

二、先进个人（45人）

毕研庆 鲍泽亮 刁明新 范立波 傅洪杰 冯吉宏 高 楠 葛思绪 关 颖

刘 成 刘 辉 刘 珂 刘顺华 刘晓虎 李胜利 孟庆海 马永峰 马向杉

曲丽美 宋新华 孙琳霞 王 忠 王 鹏 王国臣 王浩荣 王炅强 王 卫

王 聪 王 涛 徐卫东 许洧玮 肖 震 于卫东 杨圣明 张 冲 张 磊

张光勇 张宏宇 张 月 郑爱春 郑 峰 郑作峰 曾凡道 朱艳蕾 朱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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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优秀城市美容师”的通报

周政字[2012]29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今年以来，全区环卫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

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涌现出了一批成绩突出的先进工作者，为营造

洁净优美的城市环境，建设“富而强、精而美”的幸福周村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激励先进，

加快推进我区市容环卫事业发展，进一步营造洁净优美的城市环境，经研究，决定授予

王兴义等 30名同志“优秀城市美容师”荣誉称号，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加快我区环卫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全区广大干部职工要以“优秀城市美容师”为榜样，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在各自岗位上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为加快建设“富而强、精而美”的幸福周村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周村区“优秀城市美容师”名单

二 O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

周村区“优秀城市美容师”名单

王兴义 李 进 熊维凯 刘荣军 高 涛 滕 霞 王洪波 孙兴祥 武 刚

许万新 李 钢 杨先华 徐 林 伊炎善 路瑞祥 王本利 张大鲲 孙永发

孟 佳 葛厚伟 谢洪宽 蒋 东 李保刚 丁慎强 赵 勇 李 涛 张传统

崔永昌 朱玉国 张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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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充实周村区电力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的通知
周政办发[2012]63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区各大企业：

根据工作需要，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对周村区电力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进行调整充实。现将调整后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 长：刘长民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解勤生 区经信局局长

魏汝东 周村供电中心经理

成 员：杨金荣 区发改局副局长

薛 峰 区经信局副局长

张玉博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郭友东 区住建局副局长

梅永斌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韩 伟 区农业局副局长

孙常峰 区安监局副局长

宋海清 区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汪 波 区物价局副局长

崔世杰 区园林局副局长

王福利 区林业局副局长

景丽红 区政府督查室主任

苏来生 区政府节能办主任

胡崇水 区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江玉臣 周村工商分局党委副书记

李建华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

吕建民 周村规划分局副局长

安海善 周村质监分局副局长

张继发 周村公路分局副局长

宁尚远 周村供电中心副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经信局，薛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宁尚远、张海波同志任

办公室副主任。

二 O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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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周村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征兵

宣传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周政办发[2012]64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周村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征兵宣传教育实施方案》转发给你们，请结合

各自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 O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周村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征兵宣传教育实施方案

为激发适龄青年的参军热情，迅速掀起征兵宣传新高潮，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关心支

持征兵工作的良好氛围，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做好今冬征兵宣传工

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全国、省、市和全区征兵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依据相关征兵政策法规，通过政

策解读、演讲活动、宣传文化广场等形式，广泛运用军地各类宣传媒体，以兵役法规、

征兵优惠政策为重点，全方位、立体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活动，充分调动适龄青

年特别是高学历青年的入伍积极性，确保圆满完成今冬征兵任务。

二、活动内容

根据宣传活动的方式，共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广泛宣传阶段

1、电视宣传。区广电中心负责在黄金时间段播放宣传公益广告（时长 30秒），每

天不少于 3次，播放时间为 10月 12日至 11月 5日；及时播发征兵工作时政宣传稿件；

区人武部主要负责人进行电视讲话。

2、报纸宣传。由《今日周村》编辑部开辟宣传专栏，10月中旬连续三期刊登征兵

政策法规；及时刊发征兵工作时政宣传稿件；宣传典型人物、典型做法。

3、网络宣传。10月中旬至 11月底，区信息中心和高职院校，分别在政府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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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开辟宣传专栏，刊登政策法规，播放征兵宣传公益广告。

4、短信宣传。10 月中旬，周村移动分公司、周村联通分公司通过发送手机短

信、编制周村手机报进行征兵宣传，均不少于 5000 条。

5、标语宣传。由区征兵办印制 3000份征兵宣传彩页、300份征兵宣传海报，逐级

分发基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由各基层武装部负责在辖区街道、村居、企业、机关、学校、

车站、公园、医院、商场、路口等处，悬挂横幅、张贴标语以及利用户外电子显示屏、

宣传栏、宣传海报等方式开展征兵宣传工作。

（二）集中宣传阶段

1、召开宣传动员大会。由区人社局、教体局协同各基层武装部通知每一位周村籍

或派遣到周村的大学毕业生及学生家长，参加全区大学毕业生应征入伍宣传动员大会，

区人武部和区人社、教体、民政等部门分管负责人参加，面对面解读政策，动员发动高

学历青年应征入伍。

2、深入学校宣传。10月中旬，由区征兵办公室牵头，集中人武、教体等部门有关

人员深入高中、中专、高职院校，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横幅、张贴标语、设立咨询点、

发放明白纸、举办讲座等形式深入进行宣传发动。

（三）流动宣传阶段

1、宣传车宣传。10月中旬，由各基层武装部制作流动宣传车，深入村居、企业等

人群密集的地方进行宣传。

2、设立征兵宣传文化广场。由区征兵办和基层武装部在周村人民公园周边摆放展

板、悬挂横幅、张贴标语、设立咨询点、发放明白纸、现场解答咨询的问题。各镇、街

道武装部在本辖区明显位置采取同样方式进行宣传。

（四）深度宣传阶段

1、一对一宣传。10月中旬至 12月上旬，结合应征实际情况，针对个别不了解征兵

政策、符合条件但应征积极性不高的适龄青年和预征对象，各基层人武部、民兵连干部

登门逐户逐人宣传，做好思想工作。

2、搞好宣传报道。10月中旬至 12月上旬，对好的做法及先进个人进行宣传报道，

树立先进典型，激发广大适龄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

三、组织领导

全区征兵宣传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区人武部领导下，由区委宣传部、区征兵办、

区教体局、区民政局、区人社局、区经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广电中心、区气象局、

周村移动分公司、周村联通分公司以及各镇街道武装部等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抓好征兵

宣传工作落实。各单位要成立征兵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各级要正

确分析和判断征兵形势，高度重视做好征兵宣传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深入宣传发动，

确保宣传效果。

附件：周村区征兵宣传教育任务安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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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周村区征兵宣传教育任务安排一览表

区 分 宣传标语 宣传横幅 宣传材料
发送手机

短信

电视台、电

台、报刊
网络 咨询电话 其它

城区
5条/平方

公里

2条/平方

公里 数量不低于

人口数的

5%

要全面覆

盖，每人

不少于 2
条

要开辟宣传

专栏，时间不

低于 1周，区

人武部主要

负责人至少

有一次专题

讲座

政府网站

要发布信

息

区征兵办和

基层武装部

均要开设

视情在户外大型显

示屏滚动播出，宣传

车流动宣传不少于 1
周

镇（街道）

驻地
20条 5条

行政村（社区） 5条 1条

高 校 5条 3条
毕业班男生

人手一份
校园网站

有专栏

落实“五个一”活动；

外出实习的要电话

通知到人，校园内有

宣传橱窗或专栏

高中（含职高、

中专、技校）
5条 2条

毕业班男生

人手一份
有宣传橱窗或专栏

说 明

1、积极协调，以公益性质发送手机短信和开设宣传专栏；2、宣传材料要根据不同对象印刷不同内容，在高校

以大学生预征工作和入伍条件标准、优惠政策为主，在高中学校，以兵役法知识、军队建设新成就和爱国主义教育

为主；3、所列数量为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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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滨莱高速公路两侧
杨树林带采伐更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周政办发[2012]65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滨莱高速公路两侧杨树林带采伐更新工作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 O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周村区滨莱高速公路两侧
杨树林带采伐更新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滨莱高速公路两侧绿化水平，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对滨博高速公路

两侧杨树林带进行采伐更新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区滨莱高速公路两侧杨树林带采

伐更新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充分认识采伐更新工作的重要意义

滨莱高速公路贯穿我区南郊镇和北郊镇，全长 6.8公里。两侧杨树林带于 2004年营

造，面积 1019亩，其中南郊镇 944.7亩，北郊镇 74.3亩。目前，上述林带已进入主伐

期，树木生长缓慢，树势衰弱，加之病虫害影响，严重影响整体景观效果，急需采伐。

做好滨莱高速公路两侧杨树林带的采伐更新工作，既是改善高速公路沿线生态环境的要

求，也是提高我区绿化水平，展示良好城市形象的需要。有关部门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

采取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认真组织做好采伐更新工作。

二、任务目标和标准要求

（一）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建设宜居休闲城市的目标，根据道路的地理位置、功能

和地形地貌，以改善沿线生态环境为主要功能，突出特色，坚持绿化与美化相结合，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做好林带采伐更新工作，使滨莱高速

公路成为规划科学、特色鲜明的绿色通道。

（二）主要任务：2012冬至 2013年 3月份全面完成滨莱高速公路两侧杨树林带的

采伐更新任务，总面积 1019亩。具体时间安排为：2012年 12月 15日前全面完成采伐

任务；2012年 12月 31日前相关镇完成挖树桩、平整土地、施工队伍招标的任务,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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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保障更新苗木的供给；2013年 3月底前全面完成栽植任务。

（三）标准要求：为保持林带的一致性和景观效果，在依法办理林木采伐手续的基

础上，将高速公路两侧杨树林带伐除，重新造林。规划布局上，树种要统一，林相要整

齐；苗木选择上，要栽植大苗、壮苗，不得使用弱苗、病苗、劣质苗。在造林过程中，

全面推行工程招标、专业队造林、工程化管理、标准化验收的组织模式，并落实造林质

量工程技术人员责任制，确保造林成活率、保存率达到 95%以上。

具体建设标准为：在高速公路外缘两侧各建设 50米宽的杨树林带，苗木采用二年

生根一年干、胸径 2.5厘米的速生杨，株行距 2×3米，每亩栽植 111株；在杨树林带外

侧开挖宽 1米、深 1米的隔离沟。

三、保障措施

滨莱高速公路杨树林带采伐更新时间紧、任务重、战线长、涉及面广，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推进。

（一）成立组织领导机构。为加强对该项工作的领导，区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

指挥，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的高速公路林带采伐更新工作指挥部，负责整个工作的

组织协调。有关镇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负责辖区内采伐更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指

挥协调，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该项工作顺利实施。

（二）明确责任分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有关镇对辖区内的采伐更新与管理工作

负总责，并将采伐更新任务落实到村、地片，明确具体责任人。区林业局负责采伐更新

工作的指导和验收。区财政局负责落实林带更新的有关补助政策，确保资金到位。区经

信局负责协调指导输电线路安全工作。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明确分工，密切协作，

确保圆满完成采伐更新工作任务。

（三）落实扶持政策。滨莱高速公路两侧杨树林带采伐更新工作资金投入较大，根

据有关规定，杨树林带内采伐更新的树木归土地承包者所有，享受经营所得。同时，区

政府对经检查验收合格的更新林带按每亩土地 1000元进行一次性补助，已提前完成采

伐更新任务并达到验收标准的享受同等的补助政策。有关镇以镇或村为单位统一申请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免收育林基金。

（四）建立长效机制。为确保树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实现景观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做好林带日常管护至关重要。区林业局要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

定抚育管护办法，层层落实管护责任制，建立起林带管护长效工作机制。

（五）严格督查考核。在采伐更新过程中，高速公路林带采伐更新指挥部办公室要

组织专门力量，及时进行督导检查。要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有关单

位限期解决。区政府将根据采伐更新工作的总体进度，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根

据完成情况兑现补助资金；对完不成任务的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完成任务。

附件：周村区滨莱高速公路杨树林带采伐更新工作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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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周村区滨莱高速公路杨树林带采伐更新
工作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

指 挥：耿玉河 区政府副区长

副指挥：孙兆忠 区林业局局长

王永庆 南郊镇镇长

卢永财 北郊镇镇长

成 员：薛 峰 区经信局副局长

贺迎东 区财政局副局长

王福利 区林业局副局长

孟建国 区政府督查室副主任

李 健 南郊镇副镇长

郑文亮 北郊镇副镇长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林业局，王福利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阳光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

周政办发[2012]66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鉴于周村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工作变动，经区政府研

究，决定对领导小组成员予以调整。现将调整后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

组 长：耿玉河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毛 军 区新农办主任、农业局局长

于学民 区财政局局长

成 员：刁保良 区教体局局长

张昊宇 区科技局局长

马明峰 区人社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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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培娜 团区委书记

赵彩霞 区妇联主席

于钊瑞 区残联理事长

张开俊 王村镇镇长

王永庆 南郊镇镇长

卢永财 北郊镇镇长

李永凯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城北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沈新波 区农业局工会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局，毛军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沈新波同志兼任办公室

副主任。

二 O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